
中国高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

关于上海证券交易所《关于中国高科对外投资及股

价波动事项的问询函》相关问题的独立意见

中国高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或“中国高科”）于 2026 年

5 月 20 日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《关于中国高科对外投资及股价波动事项的问询

函（上证公函【2026】0881 号）》（以下简称“《问询函》”）。按照《问询函》要求，

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，我们根据《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管理办法》《上海证券交易

所股票上市规则》等法律法规及《公司章程》的相关规定，本着勤勉尽责、独立

客观判断的原则，与管理层认真讨论了《问询函》的内容，并查阅了相关资料，

现就《问询函》中的相关问题发表独立意见如下：

问询函问题：

关于前期新设公司。公告显示，公司前期陆续新设 4 家公司，业务领域涉及

半导体封装测试、资本运营等。公司主营教育和不动产运营业务，上述新设公司

与公司现有业务板块跨度较大。请公司：（1）结合现有技术储备、人才储备、资

金实力及行业准入条件等，说明公司是否具备开展半导体封装测试业务所需的资

源、能力和条件；（2）说明公司设立多家半导体子公司的投资进展、实缴金额及

后续经营安排，是否存在盲目跨界投资风险；（3）结合公司主营业务经营情况和

发展战略，说明公司同时推进多个跨行业新设项目的必要性与合理性，如何保障

资金安排、管理资源配置及业务整合的有效性，是否会对公司持续经营能力造成

不利影响，并充分提示风险。请独立董事发表意见。

独立董事意见：

公司本次投资设立多家半导体子、孙公司，系基于股东资源禀赋、国家产业

政策导向及行业发展前景所作出的决策，目前属于战略探索阶段。公司已在技术

储备、人才引进、资金安排等方面进行了初步布局，相关投资具有一定的必要性

与合理性，符合公司长远发展战略。

同时需要提示，新设子、孙公司在业务拓展、技术落地、客户获取和市场竞



争等方面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，未来需要持续性的资金投入，对公司的货币资金、

经营性现金流、偿债能力等产生不利影响。因此，建议公司适时研究制定周详的

资金筹措预案，开拓多元化融资渠道，并在正式投入前确保资金来源的可靠性，

避免因资金不足导致项目中途停滞或带来前述影响；审慎决定新设子公司的资金

投入计划，按照分阶段投入机制控制投资节奏，建立健全风险预警机制。

此外，公司应当对于新设子公司的管理、关联交易识别、信息披露管理、内

部控制等方面提出更高的要求，建议公司继续强化内部控制，增强对子公司的内

部控制专项审计。

独立董事：陈丽红、黄震、沈晓良、刘俊

2026 年 6 月 10 日


